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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區
被
健
歷
史
發
展

一
、
西
方
歷
史
發
展

L

對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的
虐
待
與
忽
視
。

Z

十
九
世
紀
口
。
g
F
Z
E
N

的
改
革
，
接
供
人
性
的
照
振
興
治
療
，
州
立
醫
院

出
現
。

旦
大
機
構
攤
擠
惡
劣
，
醫
療
品
質
差
，
引
起
大
眾
注
意
。

也
一
九
五
0
年
來
藥
物
治
療
的
突
破
及
社
區
心
理
衛
生
運
動
，
導
致
「
去
機
構
化
」

政
策
，
促
使
病
患
大
量
出
院
。

"
弘
一
九
七0
年
有
人
開
始
批
評
去
機
構
化
政
策
及
社
區
安
置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
認
為

社
區
尚
未
準
備
好
配
合
這
些
病
人
的
需
要
，
導
致
很
多
人
無
家
可
歸
，
或
住
在
髒

亂
的

m
E
E
o
g
。
B
o
n
n
C
M
H
M
H
E
而
被
孤
立
、
忽
略
及
沒
有
治
療
。

a

有
人
建
議
再
恢
復
機
構
化
及
重
開
州
立
醫
駝
，
但
有
更
多
人
贊
同
以
社
區
為
基
礎

的
照
顧
是
較
合
乎
人
性
、
治
療
性
及
少
標
籤
化
。

1

一
九
七
四
年
Z
H
Z
同
(
國
際
心
理
衛
生
組
織
〉
開
始
促
進
以
社
區
為
基
糙
的
照

顧
。

二
、
臺
灣
歷
史
發
展

L

對
慢
性
精
神
病
人
的
虐
待
與
忽
視
。

Z

民
國
六
十
年
玉
旦
榮
民
醫
院
成
立
質
驗
性
農
場
，
其
功
能
仍
屬
長
期
養
護
。

。
山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臺
北
市
立
療
養
院
與
彰
化
與
德
醫
院
率
先
成
立
職
能
復
體
工
作
場

也
民
國
七
十
年
建
立
社
區
病
患
追
蹤
轉
介
系
疵
，
由
臺
北
市
立
療
養
院
和
臺
大
、
榮

總
二
二
總
三
家
綜
合
醫
院
之
精
神
科
負
責
成
立
所
謂
「
蓋
北
模
式
」
。

忠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高
雄
凱
旋
醫
院
積
極
籌
劃
「
大
寮
復
健
治
療
中
心
」
。

a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因
社
會
事
件
如
螢
橋
國
小
撥
硫
酸
事
件
、
司
長
被
殺
及
龍
發
堂
事

件
的
發
生
，
引
起
政
府
及
社
會
大
眾
對
精
神
病
患
的
注
意
。

民
島
國
七
十
五
年
以
前
，
著
重
於
急
性
治
療
及
長
期
收
容
養
護
。

。
ι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開
始
注
意
醫
療
纖
榕
的
攝
擠
及
醫
療
品
質
惡
劣 期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 90 一



。
。
的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依
蓋
灣
地
區
地
理
環
境
及
人
口
資
源
分
佈
'
劃
分

為
七
個
責
任
區
域
，
推
動
精
神
醫
療
網
工
作
。

m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行
院
衛
生
學
辦
理
「
公
私
立
精
神
醫
療
院
所
及
綜
合
醫
院
精
神
科

」
評
鑑
。

江
民
國
七
十
入
年
行
政
院
衛
生
暑
為
配
合
即
將
頒
佈
之
「
精
神
衛
生
法
」
'
著
手
鼓

勵
並
資
助
各
區
之
區
域
核
心
醫
院
，
積
極
展
開
各
項
復
建
工
作
。

也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總
統
頒
佈
「
精
神
衛
生
法
」
'
法
條
中
第
廿
五
條
與

丈
現
定
社
區
復
健
是
精
神
醫
攘
方
式
之
一
。

刊
以
民
國
入
十
年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推
動
第
二
個
五
年
計
劃
'
亦
即
擬
將
七
個
責
任
院

再
劃
分
為
十
七
個
次
責
任
區
。

二
、
社
區
復
健
的
理
念
建
講

一
、
社
區
復
健
的
理
由
•• 

村
建
立
強
體
性
、
連
續
性
、
系
統
性
的
醫
療
復
健
服
務

•• 

L

急
診
服
務
•• 

主
要
目
標
在
消
除
症
狀
。

么
惺
性
復
健
服
務

•. 

主
要
目
標
在
增
強
社
會
功
能
。

&
鬥
診
服
務
•• 

主
要
目
標
在
維
持
症
狀
的
穩
定
。

4

社
區
復
健
服
務
•. 

主
要
目
標
在
維
持
配
有
的
社
會
功
能
。

目
病
患
有
被
保
護
及
醫
療
復
健
之
權
益
•• 

精
神
衛
生
法
第
六
條
及
第
二
十
五
條
明
文
規
定
「
社
底
復
健
」
為
精
神
醫
療
方
式

之
一
，
同
時
第
十
入
條
第
三
項
清
楚
規
定
病
患
出
院
後
，
保
護
人
有
責
任
協
助
病

人
繼
續
接
受
社
區
復
健
。

目
維
護
病
患
基
本
醫
療
人
權•• 

協
助
其
發
揮
個
體
潛
力
，
以
便
追
求
生
命
尊
嚴
。

關
避
免
醫
療
資
源
浪
費
﹒
-

L

苦
用
醫
攝
資
源
，
減
輕
政
府
醫
療
經
贊
負
擒
。

且
提
昇
醫
療
服
務
晶
質
。

三
、
社
區
復
健
概
念
建
構
•• 

件
對
於
整
個
社
鼠
的
精
神
病
患
主
動
負
責
。

口
就
近
在
社
區
內
給
予
治
療
及
復
健
照
顧
。

臼
連
續
性
的
醫
療
照
顧
。

關
各
種
醫
療
人
員
的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

因
與
社
區
相
關
機
構
的
聯
繫
協
調
。

同
病
患
家
屬
團
體
的
介
入
。

三
、
社
區
復
健
文
獻
探
討

一
、
依
按
目
前
精
神
醫
學
之
見
解
，
精
神
病
之
產
生
是
遺
傳
與
環
境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
其
病
理
和
預
後
也
受
此
二
者
之
影
響
。
雖
自
一
九
五0
年
藥
物
的
發
現
提
高
治

療
欽
果
，
但
世
界
各
地
之
精
神
病
患
仍
有
相
當
高
比
率
無
法
完
全
治
療
，
而
成
為
惶

性
且
需
長
期
很
健
的
病
患
者
。
故
現
代
精
神
醫
療
並
不
完
全
奢
談
「
治
癒
」
而
強
調

「
照
顧
」
'
為
此
「
復
健
」
成
為
治
蹟
中
重
要
一
環
。

二
、
文
榮
光
醫
師
。
(
民
七
六
)
認
為
精
神
藥
物
治
療
與
社
會
心
理
復
健
治
療
對
慢
性
精

神
分
裂
病
的
作
用
是
獨
立
的
變
數
，
各
自
共
有
其
獨
特
的
功
效
。
若
缺
乏
其
中
之
一

種
治
療
，
則
勢
必
使
患
者
的
精
神
復
健
受
阻
。
兩
者
兼
顱
，
則
患
者
將
較
易
維
持
很

健
的
效
果
。

三
、
吋
m
E
。
信
認
為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的
照
顧
應
包
含
復
健
與
支
持
性
的
照
顱
，
如
•. 

@
醫

療
及
護
理
照
顧
，
@
家
事
料
理
、
交
通
服
務
，
@
收
入
補
助
，
@
居
住
設
施
，
@
工

作
、
教
育
機
會
，
@
社
交
活
動
。
而
依
臺
北
市
立
療
養
隨
(
民
入
十
)
承
辦
衛
生
署

社
區
復
健
|
|
職
能
工
作
復
健
訓
練
的
結
果
顯
示
，
受
訪
者
認
為
困
擾
病
人
主
要
問

題
為
•• 

@
人
際
關
係
差
、
@
無
工
作
、
@
症
狀
不
穩
定
，
@
不
會
安
排
休
閒
生
活
，

@
不
會
自
我
照
顧
等
。

四
、
目
前
畫
北
市
境
內
，
以
「
社
區
」
為
基
礎
的
精
神
病
患
社
會
復
健
機
構
僅
位
於
廣
州

街
的
臺
北
市
立
療
養
院
主
持
的
「
職
能
工
作
坊
」
及
法
人
社
圓
的
「
臺
北
市
康
彼
之

-
Z協
會
」
。
而
市
療
之
職
能
工
作
坊
從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四
月
為
止

所
服
務
人
數
共
計
五
百
六
十
人
@

手
、
近
聽
年
來
，
為
促
進
精
神
醫
療
的
發
展
，
並
配
合
精
神
衛
生
法
公
佈
實
施
，
社
區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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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工
作
的
推
展
在
聖
北
、
桃
園
、
高
雄
、
南
投
、
花
草
等
地
陸
續
成
立
自
病
患
、
家

屬
、
社
會
人
士
、
民
意
代
表
及
精
神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組
成
的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
它
們

成
為
配
合
政
府
推
展
精
神
醫
療
社
區
復
健
工
作
相
當
重
要
的
民
間
間
體
。
其
中
臺
北

市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承
辦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有
關
精
神
康
復
者
社
區
復
健
|
|
康
彼

之
家
、
常
春
藤
工
作
及
清
新
坊
商
店
等
三
項
業
務
。

六
、
我
們
從
聖
北
市
精
神
疾
病
終
生
盛
行
率
，
預
估
人
數
表
及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

未
來
十
年
臺
北
市
社
會
救
助
項
目
福
利
需
求
推
佑
表
(
如
左
)
清
楚
了
解
到
社
會
復

健
機
構
需
求
面
大
於
供
給
面
，
因
此
各
個
社
會
復
健
方
案
的
擴
大
是
可
預
期
的
。

!ðlj 

一、精神病

1.精神分裂病 3 5,538 
2.躁鬱症 9.8 時， 091

3.其它精神病 0.2 369 
一一一一一-一一句一一一

臺北市精神疾病終生盛行率，預估人數

miω |串終生盛盯叫類

23 ,998 

二、非精神病之精神疾病

1精神官能症 82.1 I 151 ,554 
2.人格遵常 1.4 2,584 
3酒癮 14.6 鉤， 951

13 計A 
JOI 

四
、
社
區
很
健
臨
床
建
構
模
式

一
、
居
住
芳
面•• 

L

復
健
型
態•• 

設
立
「
康
復
之
家
」
模
式
。

么
復
健
目
標
•. 

增
強
病
患
日
常
獨
立
生
活
之
功
能
。

181 ,089 

依攘臺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 78年，臺北市

18歲以上人口預估約1，845 ， 970人

葉、胡等流行病學研究， 1982-1984年結果推算

205 ,087 

98.1 b 
L司

絲、

二
、
復
健
工
作
方
面•• 

L

復
健
型
態
•• 

設
立

川
庇
護
性
工
作
訓
練
場
模
式
。

叫
職
前
工
作
訓
練
模
式
。

叫
庇
護
性
就
業
輔
導
模
式
。

1

復
健
目
標
﹒
.

川
增
強
工
作
動
機
、
促
進
工
作
能
力
、
培
養
工
作
習
慣
。

仙
增
強
工
作
能
力
、
養
成
工
作
習
慣
、
訓
練
獨
立
自
主
。

削
適
應
工
作
壓
芳
、
發
揮
工
作
潛
力
、
訓
練
就
業
能
力
。

一
二
、
人
際
互
動
方
面•• 

L

復
健
型
態•• 

設
立
社
區
復
健
中
心
。

且
很
健
目
標

•• 

透
過
多
元
化
活
動
方
案
，
增
強
病
患
社
交
技
巧
及
人
際
關
係
的
訓
練

四
、
居
家
照
顧
方
面

•• 

L

復
健
型
態
•• 

在
宅
服
務
。

么
復
健
目
標
﹒
.

仙
增
強
病
患
病
識
感
。

叫
提
供
家
歸
衛
教
，
協
助
家
屬
發
展
照
顧
技
巧
，
減
輕
家
腐
負
擔
。

叫
運
用
家
庭
、
醫
療
機
構
等
社
會
資
源
，
預
防
病
情
惡
化
，
減
低
再
住
院
率
。

凶
評
估
病
患
和
家
屬
需
要
性
，
提
供
適
當
的
醫
療
資
源
或
蔣
介
。

五
、
休
閒
方
面

•• 

L

復
健
型
態
•. 

設
立
病
去
俱
樂
部
(
休
閒
推
廣
中
心
)
。

且
很
健
目
標

•• 

提
供
病
患
多
元
化
的
休
閒
娛
樂
活
動
及
場
所
。

六
、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方
面•• 

L

設
立
型
態•. 

組
織
「
結
合
家
屬
、
病
患
及
社
會
大
眾
的
法
人
社
團
」
。

1

設
立
目
標
•• 

叫
形
成
家
屬
病
患
支
持
系
統
。

仙
形
成
醫
療
資
源
支
持
系
統
。

剛
形
成
社
會
其
他
資
源
支
持
系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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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臺北市社會救助項目福利需求推估

單位:人

閉目

利

ß~ 
、 需最求低量 I 需最求高量 需最求低量 I 需最求高量 需最求低量 I 需最求高量務

職業訓練及輔導 26 ,223 6益， 530 28 ,730 92 ,609 29 ,799 96,055 

生活補助 15 ,249 66 ,218 16 ,692 72 ,547 17,313 75 ,246 

醫療保險及補助 27 ,981 98 ,008 30 ,656 107,376 31 ,796 111 ,370 

喪葬補助 8,644 59 ,186 9,470 64 ,843 9,822 67 ,255 

平價住宅 52 ,007 92 ,148 56,978 100,956 59 ,098 104,711 

患難救助 28 ,421 96 ,982 31 ,137 106,252 32 ,296 110,205 

收容安養 17,434 56,842 18,850 60 ,025 19 ,810 64 ,591 

自強貸款 16,848 65 ,339 ]8 ,458 71 ,584 19,144 74 ,247 

災害教助 17,727 73 ,250 19,421 80 ,251 20 ,143 83 ,236 

21 ,972 106,944 24 ,075 117,166 24 ,971 121 ,525 
~一一一

、

免費托見 9,669 48 ,345 10,593 52 ,966 10 ,987 54 ,936 

子女免費教育輔導 22 ,791 94 ,857 98 ,385 

尚 待 開 發 之 瞄 利 ß~ 務

租屋津貼 28 ,860 64 ,753 31,619 70 ,942 32 ,795 73 ,581 

游民暫時性收容庇護 21 ,828 50,249 23 ,915 55 ,052 24,804 訂， 100

法律及心理話詢服務 19,189 993.265 21 ,026 108,820 21 ,808 112.868 

精神病患社區復健中心 26,516 缸，753 29 ,051 70,942 30,132 73 ,581 

低收入戶國民住宅 52 ,154 102,549 57 ,139 112,351 59 ,264 116,531 

*各年之低收入人口數推估如下: 1992-146,499 1997-160.502 2002-16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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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社
區
多
元
化
復
健
功
能
關
係
圈社區支持系統

六
、
社
區
復
健
推
動
原
則

任
何
社
區
復
健
的
發
展
都
應
朝
下
列
幾
方
面
思
索

•• 

一
、
每
一
方
案
設
計
是
否
顧
及
其
普
及
性
、
經
濟
性
、
被
接
受
性
、
發
展
性
及
負
責
可
靠

性
?

二
、
應
以
區
域
性
概
念
逐
步
推
動
，
使
之
真
正
達
到
社
區
精
神
醫
學
之
功
能
。

三
、
每
一
區
域
之
發
展
規
模
應
以
此
區
域
之
需
求
量
作
為
標
準
。

四
、
每
一
一
區
域
建
立
之
復
健
模
式
須
積
極
與
畫
北
區
域
精
神
疾
病
防
治
醫
療
綱
配
合
。

五
、
每
一
復
健
模
式
在
一
該
區
域
設
置
前
，
須
了
解
居
民
之
凝
聚
力
程
度
，
以
便
減
少
說
拒

現
象
。

六
、
需
積
概
與
一
該
區
域
之
居
民
建
立
五
助
關
係
。

七
、
積
頓
結
合
社
區
中
小
企
業
，
二
刀
面
解
決
其
人
力
之
缺
乏
同
時
逮
到
輔
導
康
復
者
就

業
目
標
，
另
一
方
面
相
信
也
可
達
到
降
低
居
民
抗
拒
程
度
。

七
、
臨
床
實
務
推
動

一
、
奎
北
市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一
敵
機
構
以
社
區
為
基
礎
推
動
精
神
復
健
工
作
，
茲
以
下
聞
簡
一
本
其
各
復
健
功
能
關
係

才土區

二
、
宏
濟
醫
院•. 

一
該
機
構
以
醫
院
為
某
礎
推
動
社
阪
精
神
復
健
工
作
，
茲
以
下
聞
簡
-
m其
相
五
關
係
•. 

社區界 F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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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復
之
家
方
案
內
容

•• 

1

培
養
病
患
為
獨
立
自
主
的
成
熟
個
體
。

/ 
/ 

/ 
/ 臨

/
醫心核

、
發
辰
依
據

宏
惑
、
宏
濟
醫
院
推
動
新
店
地
區
精
神
病
患
社
區
復
健
發
展
計
聲•• 

一
、
計
畫
目
標•• 

L

增
加
病
患
社
區
適
應
能
力
。

Z

增
強
病
患
獨
立
生
活
功
能
，
進
而
減
少
家
庭
問
題
。

4
協
助
病
患
同
歸
社
區
。

F
H山
教
育
社
區
居
民
對
精
神
病
患
的
正
確
認
識
。

&
建
立
新
店
地
區
社
區
精
神
醫
療
網
絡
。

-
一
、
發
展
步
驟•• 

L

短
程
目
標
(
七
十
六
年
十
月
1

七
十
入
年
十
月
)•. 

山
建
立
社
區
性
復
旦
之
家
。

間
發
掘
社
區
工
作
資
源
(
如
社
區
工
廠
)
。

旦
中
程
目
標
(
七
十
八
年
十
月
1

八
十
年
十
月
)•• 

仙
建
立
社
區
性
很
健
商
店
(
或
稱
自
助
商
店
)
。

叫
建
立
社
區
性
職
業
訓
練
廠
。

叫
糧
輯
發
掘
社
區
工
作
資
源
。

凶
與
當
地
有
關
機
關
閻
健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

正
遠
程
目
標
(
八
十
年
十
月
1

八
十
二
年
十
月
)•. 

川
繼
續
積
極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
並
質
施
教
育
計
鑫
。

間
建
立
一
套
區
域
性
醫
療
照
顧
支
持
網
絡
。

\ 
\ 
\警察機關

\ 
\ 

市

員二E

縣

社
關機政社

工鄰村

慈宏
商里

企

\ 
\ 

\ 
\ 

\ 

業

社

團

濟

衛庭

患

宏

病

里

長

校

學

幹

~1 

所生家體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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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員
編
制
與
職
掌

-
、
經
給•• 

一
木
蘭
村
「

一

寸
克
­

U
院
戶
以
Ml一
「
[
L

\i----JiJ---­

-
-
1
|

l
i

t

i
-

-

一
一
文
鬼
村
一

-
f
i
-

-
兼
任
督
導
下
一
兼
任
組
長
工
在
社
工
師
三
位

i
i
h
R
E
L
i
-
-神
情
」

二
、
職
掌•• 

L
兼
任
督
導•. 

負
責
康
彼
之
家
計
創
立
擬
定
、
督
導
、
評
估
與
修
訂
。

1
兼
任
組
長•. 

協
助
督
的
增
煮
推
動
與
執
行
相
關
業
務
。

q山
專
任
社
工
帥•• 

負
責
計
劃
之
行
政
與
業
務
管
理
事
宜
。

A
h村
長•• 

由
穩
定
且
居
住
在
康
復
之
家
的
病
患
擔
任
，
其
主
干
女
工
作
一
定
負
責
安
啡
村

內
日
常
接
潔
及
協
助
本
任
社
工
師
處
理
村
內
有
關
熙
務
性
工
作
。

一
、
功
他
血
仆
地
控
環
境

一
、
功
能

L
提
供
暫
時
性
居
住
場
一
阱
，
以
社
會
技
巧
訓
練
方
式
，
建
立
病
患
自
信
及
獨
立
自
主

的
能
力
，
使
之
重
新
罔
歸
社
區
生
活
。

么
提
供
無
家
可
歸
之
慢
性
病
患
一
個
半
保
護
性
長
期
居
住
場
所
，
使
之
有
機
會
重
新

適
應
社
會
。

一
一
、
地
理
環
攬

L
男
康
復
之
家
(
稱
玫
瑰
村
)
位
於
新
店
安
坑
地
限
內
之
二
樓
公
寓
，
其
最
高
床
位

八
土
木
。

叫
[
積
坪
數

•. 

室
內
權
狀
贊
坪
二
十
入
坪
使
用
坪
數
三
十
二
坪
最
高
滿
床
入
床
〈

心
∞
報
+
∞
〉H
ω
-
U
H
捌
)
。

叫
屋
帥•• 

十
年
。

剛
交
通
狀
況•• 

新
店
客
運
、
種
北3
玫
瑰
城
、
錦
繡
山
莊
社
區
巴
士
。

么
女
康
復
之
家
(
稱
木
蘭
村
)
位
於
新
店
安
坑
地
區
社
區
內
之
二
樓
公
寓
，
其
最
高

床
位
六
床
。

仙
面
積
坪
數•. 

哇
，
內
權
狀
實
坪
二
十
七
坪
使
用
坪
數
三
十
一
坪
最
高
滿
床
六
床

N
斗
報
+
。
〉H
K
H
-
U
喃
喃
)
。

間
屋
齡•• 

六
年
。

叫
交
通
狀
況

•• 

新
店
客
運
、
臺
北
t

錦
繡
、
小
城
、
安
康
派
出
所
站

四

、
病
志
蔣
介
原
則
與
流
程

一
、
原
則

L

有
工
作
能
討
或
布
工
作
動
機
可
訓
練
者

且
無
逃
跑
企
閩
者

行
心
病
情
穩
定
者

4

可
何
我
照
顧
瑞

二
、
制
仲
介

L
院
內
將
介
﹒

總院|否「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讀治 l一-1 轉介單提出|
住療一一一--1-一一 | 

r壘墊亟亟]
!~可
i 佇!一-----，

l 與家屬及病患會談 服藥 ! 
|並鱉立同意書 訓練 ! 
一一一一!可一一 一-， TïT一一一一

「一 -1 轉介 ! 訂定長短期復健計劃一一一-

l 住入康復之利 (一-1
戰心
能理

治 2至
療(
室性
(向

工澳l
作驗
評)

估

r-、

期十六第 {Il 季處勞區科←的一



立
院
外
轉
介
•• 

l 帶家屬及病患 I I 與病患會談有關|
參觀康復之家 I I 可想最目標!
!可!可

一一一一「一一一

l 家屬 | 病患籤署同意、書|

阿瓦吾吾填寫本院 l
康彼之家轉介單

戶:ι二ii
i 戶豆豆豆jjilì~A一直白雪|

一
、
醫
療
網
絡•• 
五
、
醫

、持
復
使
網
絡

l 社工師 l

1.醫療主要照顧者

FLt左空 fð I 
!可

否 /1 =..b. /~ -.L. .---- t 
~，/ I 試住康彼之家|
/一一一一一一一_1

l 轉叫 I IE;i:\ ftÅ… 將介單位 L一一一一一一一

lz聰明時5)

向7日立互訓
一一下一一一
!村民定期至o. p 口兩

2服藥一般流程:

3.緊急醫療處理流釋:

定不情病民村

同… w 或 l FM函刊O. P. D 護士報告| 或 O.P.D 護士報告 l

l~lt ~-ffiñ ~立斗IMF- 談 7 解情平|

醫生報告 l

生診視|

認為病情不穩定時|
|社主師或護士向
村民情形並醫

確定病情不穩定時|

!村民馬上罔到病房觀察治療(急性病房) I 

「LE峰( TEAM) 敝人穩定罔輛院副

一昕一月二十卒-十入閏民主手中



I
l
i
-
-
|
社
區
工
廠
轉
介

作
一
-

1一
工
一
!
一
|
社
區
資
源
開
發

一
一
區
一
一

一
一
社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
定
期
家
訪

可
|
三
可
l
i
-
-
獨
立
生
活
訓
線
(
大
掃
除
、
鹿2

、
歲
末
聚
會
)

-
1三
廿
一

一
社
丁
一

|
-
T

社
會
技
巧
訓

一
一
一
一
體
一

一
任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圈
一

一
陣
二
「
「
生
活
諮
詢
會

二、復健網絡:

1.專業服務方面

!
服
欒
訓
練

!
個
案
訂
期
會
法

2. 日常生活管理方面

1
l
緊
缸
的
事
件
處
理

丁
!
個
人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
人
際
關
係
與
村
民
相
處
情
形

l
i
-
-

公
共
環
境
區
域
打
掃

-
-
-
村
中
生
活
公
現
之
遵
守

「
個
人
人
身
清
潔
生
活
習
慣

「
服
藥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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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M﹒

ι
H
h
M
F
 

療治去包
日出

3.工作輔導網絡:

(1)工作主要照顧者:

民 1-1 社|村

lLJι司(2)陸內工作流程:

(3)社區工作流程:

|控日同意!

i 經社工間能治療師實地瞭解評估適當 i

(
本
文
作
幸
現
任
空
大
講
師
、
-
尿
役
之
在
協
會
社
區
投
健
、
部
主
任
〉

: 社工師協助尋求適當社會資源!

一
作

一

工出

一 99 一

i 外

月二十年一十八國民莘中




